关于启用《上海市建筑工程施工现场市场行为监管告知书》

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加强本市建筑工程施工现场市场行为的日常监管，落实参建各方主体责任，上海市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总站制定了《上海市建筑工程施工现场市场行为监管告知书》（以下简称《告知书》），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低风险等级的建筑工程及一般类装饰装修工程（A类）
1、告知时间：在施工许可阶段采取网上告知。

2、告知对象：建设单位。

3、告知要求：建设单位应及时向勘察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施工总包单位传达告知内容；施工总包单位应向施工分包单位告知事项内容。

二、中低及以上风险等级的建筑工程及特殊类装饰装修工程（B类）
1、告知时间：召开首次监督会议时由监督机构或建管部门告知；已召开首次监督会议的，监督机构或建管部门应在本通知发布后对项目开展市场行为监管时告知。

2、告知对象：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

3、告知要求：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项目负责人在告知后，应当场签收确认。

各监督机构或建管部门应在施工现场市场行为的监管过程中督促各参建单位落实告知内容、履行主体责任，对告知事项落实不到位的应责令其限期完成整改,对涉及违法的行为应按相关规定实施行政处罚。
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1：上海市建筑工程施工现场市场行为监管告知书（A类）

附件2：上海市建筑工程施工现场市场行为监管告知书（B类）

上海市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总站 
2023 年   月   日
附件1

上海市建筑工程施工现场市场行为监管告知书

（A类）
              （建设单位） ：
本单位受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委托，对                项目（报建编号：                ）参建各方的建设程序、承发包、项目组织管理、人员到岗执业等方面行为进行日常监管和执法检查。
各参建单位应严格遵守各项法律法规规定，重视和加强施工现场市场行为管理工作。为了保证相关工作的顺利开展，现对以下事项进行告知，请参建各方予以执行。 
一、对建设单位的要求
1、建设单位应当依法发包工程，不得支解工程,不得指定分包单位。
暂估价工程中标单位应当接受总包单位的管理，并通过总包单位进行工程款的结算和支付。

2、建设单位应当按照本市合同信息报送要求，及时、准确上报勘察、设计、监理以及施工总包合同信息；当信息发生变更时，应及时进行信息变更报送。
3、建设单位应当按照承发包合同的约定及时拨付勘察、设计、监理费及工程款和人工费，并提供相应的支付凭证，不得将工程款直接支付给分包单位。

4、建设单位不得任意压缩合理工期。

5、市场行为现场资料要求：（1）五方责任主体项目负责人法人授权委托书及终身责任承诺书、项目管理人员任命书和变更申请材料；（2）勘察、设计、施工、监理、项目管理（如有）、材料及机械设备租赁或采购合同及补充协议；（3）各类款项支付明细表及凭证（勘察费、设计费、监理费、工程款、人工费等）。
二、对勘察、设计单位的要求

1、勘察、设计单位应按相关规定具备与工程类型及规模相匹配的企业资质。
2、勘察、设计单位不得有转包、挂靠等行为。

3、勘察、设计单位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和勘察、设计文件中明确的节点、事项和内容，提供现场指导，解决施工过程中出现的勘察、设计问题。

三、对施工单位的要求（涉及分包事项，由总包负责告知）
1、施工单位应按相关规定具备与工程类型及规模相匹配的企业资质。
2、总包单位应按照本市合同信息报送要求，及时、准确上报施工分包合同信息；当信息发生变更时，应及时进行信息变更报送。
3、施工单位不得有转包、违法分包、挂靠等行为。

4、总包单位应自行完成主体结构部分（钢结构除外）的施工，专业性强的部分确需分包的，需分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的企业，并对分包单位实施全过程管理，不得无理克扣分包工程款。

5、施工单位应当根据项目性质及规模派驻具备相应资格和数量的管理人员组建施工现场项目管理机构，并建立关键岗位人员台账。

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质量管理负责人、安全管理负责人应当是与施工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社保关系、工资关系的人员，人员更换应符合相关规定并经发包单位同意。
6、项目经理应当按照《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要求履行注册建造师义务，并在相关文件上签字盖执业章。

7、市场行为现场资料要求：（1）施工管理人员花名册及考勤记录；（2）总包、分包现场管理人员资料（执业资格证书、职称证书、岗位合格证书、人员被任命书及变更文件、管理人员劳动合同、工资发放证明及个人所得税、缴纳社保凭证等）；（3）分包信息汇总表、分包合同及补充协议（包括材料、设备、劳务等）；（4）市场行为相关施工管理文件（工程进度计划报审表、工程款报审表等）；（5）总包、分包各类款项收支明细表及凭证（工程款、人工费、产品或设备采购、分包（劳务）工程款及人工费等）。
四、对监理单位的要求
1、监理单位应按相关规定具备与工程类型及规模相匹配的企业资质。
2、监理单位不得有转让业务、挂靠等行为。

3、监理单位应根据项目性质及规模派驻具备相应资格和数量的总监理工程师、专业监理工程师和监理员等组建施工现场监理机构开展监理工作。

总监不得违规兼项，总监发生变更应当征得建设单位同意，并不得低于原派驻的总监的专业技术职称。

4、监理机构应当按照规定审核施工单位的项目管理机构组建方案，并在分包工程开工前对施工分包单位的资质进行审查。

5、市场行为现场资料要求：（1）监理人员花名册及考勤记录；（2）现场监理人员资料（执业资格证书、职称证书、岗位合格证书、人员被任命书及变更文件、管理人员劳动合同、工资发放证明及个人所得税、缴纳社保凭证等）；（3）对分包单位（包括第三方监测、检测单位）资质、关键岗位人员及特种作业人员资格审查记录；（4）工程款支付报审表复核资料；（5）监理规划、实施细则、工程开工报审表、监理例会会议纪录、监理日志；（6）总监带班记录、对施工单位项目经理带班的核查记录。
五、其他要求
1、本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实施一次市场行为检查。
2、其他未尽事宜按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六、工作纪律

监管人员在市场行为监管检查过程中，每次到场应不少于两人，事先应出示行政执法证，并按要求使用执法记录仪。

监管人员如有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行为，请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工程建设参与各方及时投诉举报。

上述告知事项请建设单位同时告知其他参建各方。
发放部门：                             年       月       日

附件2

上海市建筑工程施工现场市场行为监管告知书

（B类）

项目名称：                                              

报建编号：                                              
建设单位：                                              

勘察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上海市建筑工程施工现场市场行为监管告知书
本单位受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委托，对本项目的参建各方的建设程序、承发包、项目组织管理、人员到岗执业等方面行为进行日常监管和执法检查。

各参建单位应严格遵守各项法律法规规定，重视和加强现场市场行为管理工作。为了保证相关工作的顺利开展，现对以下事项进行告知，请参建各方予以执行。 
一、对建设单位的要求
1、建设单位应当依法发包工程，不得支解工程,不得指定分包单位。
暂估价工程中标单位应当接受总包单位的管理，并通过总包单位进行工程款的结算和支付。
2、建设单位应当按照本市合同信息报送要求，及时、准确上报勘察、设计、监理以及施工总包合同信息；当信息发生变更时，应及时进行信息变更报送。
3、建设单位应当按照承发包合同的约定及时拨付勘察、设计、监理费及工程款和人工费，并提供相应的支付凭证，不得将工程款直接支付给分包单位。

4、建设单位不得任意压缩合理工期。

5、市场行为现场资料要求：（1）五方责任主体项目负责人法人授权委托书及终身责任承诺书、项目管理人员任命书和变更申请材料；（2）勘察、设计、施工、监理、项目管理（如有）、材料及机械设备租赁或采购合同及补充协议；（3）各类款项支付明细表及凭证（勘察费、设计费、监理费、工程款、人工费等）。
二、对勘察、设计单位的要求

1、勘察、设计单位应按相关规定具备与工程类型及规模相匹配的企业资质。
2、勘察、设计单位不得有转包、挂靠等行为。

3、勘察、设计单位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和勘察、设计文件中明确的节点、事项和内容，提供现场指导，解决施工过程中出现的勘察、设计问题。

三、对施工单位的要求（涉及分包事项，由总包负责告知）
1、施工单位应按相关规定具备与工程类型及规模相匹配的企业资质。
2、总包单位应按照本市合同信息报送要求，及时、准确上报施工分包合同信息；当信息发生变更时，应及时进行信息变更报送。
3、施工单位不得有转包、违法分包、挂靠等行为。

4、总包单位应自行完成主体结构部分（钢结构除外）的施工，专业性强的部分确需分包的，需分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的企业，并对分包单位实施全过程管理，不得无理克扣分包工程款。

5、施工单位应当根据项目性质及规模派驻具备相应资格和数量的管理人员组建施工现场项目管理机构，并建立关键岗位人员台账。

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质量管理负责人、安全管理负责人应当是与施工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社保关系、工资关系的人员，人员更换应符合相关规定并经发包单位同意。
6、项目经理应当按照《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要求履行注册建造师义务，并在相关文件上签字盖执业章。

7、市场行为现场资料要求：（1）施工管理人员花名册及考勤记录；（2）总包、分包现场管理人员资料（执业资格证书、职称证书、岗位合格证书、人员被任命书及变更文件、管理人员劳动合同、工资发放证明及个人所得税、缴纳社保凭证等）；（3）分包信息汇总表、分包合同及补充协议（包括材料、设备、劳务等）；（4）市场行为相关施工管理文件（工程进度计划报审表、工程款报审表等）；（5）总包、分包各类款项收支明细表及凭证（工程款、人工费、产品或设备采购、分包（劳务）工程款及人工费等）。
四、对监理单位的要求
1、监理单位应按相关规定具备与工程类型及规模相匹配的企业资质。
2、监理单位不得有转让业务、挂靠等行为。

3、监理单位应根据项目性质及规模派驻具备相应资格和数量的总监理工程师、专业监理工程师和监理员等组建施工现场监理机构开展监理工作。

总监不得违规兼项，总监发生变更应当征得建设单位同意，并不得低于原派驻的总监的专业技术职称。
4、监理机构应当按照规定审核施工单位的项目管理机构组建方案，并在分包工程开工前对施工分包单位的资质进行审查。

5、市场行为现场资料要求：（1）监理人员花名册及考勤记录；（2）现场监理人员资料（执业资格证书、职称证书、岗位合格证书、人员被任命书及变更文件、管理人员劳动合同、工资发放证明及个人所得税、缴纳社保凭证等）；（3）对分包单位（包括第三方监测、检测单位）资质、关键岗位人员及特种作业人员资格审查记录；（4）工程款支付报审表复核资料；（5）监理规划、实施细则、工程开工报审表、监理例会会议纪录、监理日志；（6）总监带班记录、对施工单位项目经理带班的核查记录。
五、其他要求
1、本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实施不少于    次市场行为检查。
2、其他未尽事宜按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六、工作纪律

监管人员在市场行为监管检查过程中，每次到场应不少于两人，事先应出示行政执法证，并按要求使用执法记录仪。

监管人员如有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行为，请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工程建设参与各方及时投诉举报。

投诉举报电话：                           
发放部门：                             年       月       日

签收：
本告知一式两份，一份由建设单位抄送工程建设参与各方，一份由监督机构或建管部门留存。
以上告知事项已知晓，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                            
以上告知事项已知晓，勘察单位项目负责人：                            
以上告知事项已知晓，设计单位项目负责人：                            
以上告知事项已知晓，施工单位项目经理：                            
以上告知事项已知晓，监理单位项目总监：                            
